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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843.htm （一九八七年一月二

十日） 国发〔１９８７〕６号 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

一年多来，为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、科学技术工

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，在改革科技拨款管理办法

，开拓技术市场，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，推动科研与生产联

合，强化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能力，改革专业技术干部管

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得到了整个社会与广大科

技人员的理解和拥护，已取得初步成效。 但是，应当看到，

科技与生产相脱节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扭转。科技系统的组

织结构基本未动，封闭的体系依然存在；主要科研机构仍旧

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，没有与国民经济形成休戚相关的依存

关系；人才仍大量积压在国务院部门的主要科研机构和高等

学校，而轻纺、商业、地方和农村科技力量非常缺乏；由于

缺少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的有力措施及政策，有相当一

部分科研机构还在走自我完善的道路，很少能与企业紧密结

合，厂办科研机构力图脱离企业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，特别

是部门改组，企业下放后，各部门有进一步对科研机构加强

控制的趋势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

改革的逐步展开，一九八七年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在继续执行

国务院已公布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同时，迈出新的一步，以适

应形势发展的需要。为此，特作如下规定： 一 进一步放活科

研机构，促进多层次、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，推动科

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。（一） 国务院各部门都要实行政研职



责分开，简政放权，把科研机构逐步下放到企业、企业集团

、行业和中心城市。国家对科研机构的管理应由直接控制为

主转变为间接管理，进行方针指导和协调服务。（二） 以技

术开发工作为主的大多数科研机构，特别是从事产品开发的

科研机构，都应逐步进入企业、企业集团或与其实行紧密联

合，研究开发经费应逐步依靠企业或企业集团从销售总额中

提取。（三） 其它技术开发科研机构可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经

济建设。少量对行业发展影响较大的可以成为行业技术开发

中心；有的可以面向中小、乡镇企业群体，成为其技术开发

部门或区域技术开发和服务中心； 有的可与设计、 工程单位

联合，组成成套技术工程承包公司；还有的可以吸收企业，

发展成科研先导型企业集团或科研生产型企业等。这类机构

的研究开发经费应主要依靠为企业、社会服务的收入。（四

） 科研机构要实行精简缩编。在近几年内，一般不再新增机

构、扩大编制，对现有科技人员要进行调整，有进有出，新

老交替，以形成一支精干的科技队伍。（五） 适当加快科研

事业费的削减速度。科研机构的奖励基金提取比例和发放奖

金免税限额与科研事业费减拨幅度挂钩；工资改革后自费增

资部分可从经济收入中列支。企业要采取鼓励措施，稳定和

发展科技队伍，吸引科技人员流向企业。（六） 全面实行所

长负责制。科研机构的业务与行政管理工作由所长全权负责

。凡改革成效显著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而做到

事业费自立的科研机构，其所长及副所长的个人收入可以高

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二至三倍。（七） 逐步实行科研机构所有

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，是深化科研机构改革，增强科研机

构面向经济活力的一项重要方针。人员、固定资产规模较小



的技术开发科研机构可积极试行租赁、承包管理。对经营不

好、效益很差的技术开发科研机构，也可进行租赁、承包管

理试点。综合性大院大所应在改革中积极探索新的经营管理

模式，包括划分成若干独立核算单位，或面向不同的行业、

企业，或进入企业、企业集团，或由集体、个人承包等。要

保证承租人、承包人在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前提下，拥有充分

的经营管理自主权，保护他们按照合同规定取得的合法利益

。 二 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，放宽放活对科技人员的

政策，为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 各有

关单位要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 ，或支持和鼓励部分科技人

员以调离、停薪留职、辞职等方式，走出科研机构、高等学

校、政府机构，到城镇和农村承包、承租全民所有制中小企

业，承包或领办集体乡镇企业，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

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贸易机构，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

企业、股份公司等，允许他们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取得

合法收入，技术入股者按股分红，要让那些能带领人民致富

的科技人员自己也富裕起来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在工资

、福利、技术职务、户籍、组织关系等方面实行宽松政策，

并在信贷、风险投资、股份集资、税收等方面予以扶植和支

持。 放活科技人员，将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，促进新兴技术

、新兴产业的兴起，并将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

术事业造就一批新型企业家、事业家。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

各地区可根据本规定，从科技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

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订实施细则，坚定而有步骤地推动科技

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入发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